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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 DEA-Malmquist 方法对 2005 一 2014 年湖南“省直管县”财政体

制改革的实施县和未实施县在教育、卫生两个公共产品提供领域的财政支出效率进

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南在教育和卫生领城的财政投资全要素生产效率指数只

有极少数年份大于 l，整体处于低效状态；在财政支出效率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投资规

模效率，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尚未发挥作用或者作用不明里；“省直管县”改革后

，资源相对更多投入贫困县和实施改革县。为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必须综合考虑技

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优化投资规模等因素；健全县级财政监管机构，加强县级监管

队伍建设，强化对直管县财政工作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财政干部科学管理能力；

必须建立与“省直管县”相配套的财政监奋机制，从人员素质、管理手段方面及时

跟进；要强化省级政府统筹平衡支出和管理贵任，缩小省以下地方政府财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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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湖南省决定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推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分税制体制原则实行收人分享改革，推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改变了县级政府与省、市、县三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政府间竞争

更加激烈，各县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必须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更加有效地提供公

共品和公共服务。从各地实践上来看，“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不仅对市县财政的支出规模、

结构和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对政府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

和程度都产生了形响。本文重点对湖南“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县级财政支出效率产生的影

响进行评估。

二、文献回顾

财政支出效率指政府通过合理运用各种财政支出手段，调节经济运行，优化资源配置生

产要素使其达到最佳经济效果。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才能满足政府运用财政资源，调节经济

运行、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必须确保社会资源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

配置达到最优，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而公共品的供给总量与财政支出

规模和效率息息相关。李俊生提出财政效率是财政资源分配的合比例性和资源运用的有效性

的有机统一。

对于财政分权与支出效率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 Tiebout 认为将财政收支权限下放给地



方政府，可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间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会提高政府

支出效率。Oate-SW 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向地方转移财政收支权力有利于提高经济

效率，地方政府能更好的匹配公共服务供给和不同居民的需求和偏好。Marlow 和 Rowland

等认为财政分权和政府层级间的划分能够强化政府本身，地方政府本身的激励机制鼓励着各

政府层级间的相互竞争。Bretion 认为存在同级政府间和上下级政府间的竞争将提高政府对

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李一花等实证分析发现“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县级财政支出的整体效率和规模效率

的影响显著为正，“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县级财政支出效率的改善主要是通过规模效率实

现的。郭平⑥等侧评湖南省 28 个县（市）推动城镇发展的财政支出效率，研究结果湖南东

部地区推动城镇发展的财政支出效率较高；经济强县推动城镇发展的财政支出效率普遍高于

经济弱县。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Bardhan 认为地方政府在技

术水平、管理能力和人员素质低于中央政府，财政分权造成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下降。Demurger

认为分权后的地方政府往往把大部分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建设，减少地方公共服务与公共品

的供给，从而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陈诗一等核算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结果显示中国大

部分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不高，但东中部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高于西部地区。史桂芬、

王立荣。认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提高了县级政府的支出能力，但支出结果不合理，支出

的扩大没有带来县域经济的发展；改革降低了各县的努力程度，导致县乡对上级政府的依赖

加大，不易于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李忠民等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整体的卫生财政支出效率

水平较低，东部地区医疗财政支出效率相对较高，西部相对较低，中部最低。

已有的文献研究表明，学者们对“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于能否促进县级政府财政支出

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而且财政支出效率还存在地区差异性。

三、湖南“省直管县”财政支出效率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于湖南省统计年鉴（2006 一 2015 年）。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

制改革的 79 个县市名册来源于《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财政体制推行“省

直管县”改革的通知）（湘发［2010]3 号）。

51 个贫困区县名单来自于湖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其中实施省直管的贫困县有 40 个

，没有实施省直管的贫困县有 11 个。本文把其他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区县的定义为非贫困区

县。湖南省非贫困县中，实施省直管的有浏阳市等 39 个县市，没有实施省直管的有长沙县

等 5 个区县。湖南省 14 个市州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含 8 个市县因政策要求没有实

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同时 8 个市县全都是贫困县。

（二）模型



1.DEA 简介。1978 年著名的运筹学家 A.Charnes,W.W.Cooper 和 E.Rhodes 首先提出了一

个被称为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简称 DEA）的方法，用于评价部门间

的相对有效性（因此被称为 DEA 有效）。他们的第一个模型被命名为 CCR 模型。从生产函数

角度看，这一模型是用来研究具有多个输人，特别是具有多个输出的“生产部门”同时为“

规模有效”与“技术有效”的十分理想且卓有成效的方法。1984 年 R.D.Bank-er,A.Charnes

和 W.W.Cooper 给出了一个被称为 BCC 的模型。

2.Malmquist 指数。在多时期的动态条件下，不仅生产资源配置效率水平要发生变化，

技术水平也要发生变化，即有技术进步发生。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水平的综合变化就是

我们所熟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一般用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Malmquistproductiv

ityindex）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Malmquist 指数与 DEA 结合，能够实现对效率动态

变化的描述。

3．采用 DEA 一 Malmquist 方法，利用 2005-2014 年的数据测算出 51 个贫困县、44 个非

贫困县投资效率的综合效率变化（EFF)、技术进步变化(TEC)、纯技术效率变化（PE)、规模

效率变化(SE）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TFP)。其中 EFF=PE*SE,PE 是决策单元受管理和技术等

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SE 是受决策单元规模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TFP 是衡量单位总投人的

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人量之比，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

，它源于效率的改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

（三）湖南省“省直管县”财政支出效率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分析研究“省直管县”改革前后财政支出效率。具体来说，本文将测算改革前后县

级政府财政权力的变化可能对其公共服务投入产生的影响。此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县

级政府财政权力变化的影响可能也存在不同。

DEA 一 Malmquist 方法是对具有相同投入要素、相同产出的具有相同功能的实体的相对

效率进行评价的一种方法。选取的投入指标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产出选择地方政府提供基

本公共服务的教育和医疗行业作为测度财政支出效率的对象。产出指标中等学校学生人数、

普通小学学生人数、中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数、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

、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医院机构数、医院床位数、卫生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执

业医师数等指标。

（四）DEA 一 Malmquist 指数的结果经过计算得到 2005 一 2014 年湖南省贫困县 DEA 一

Malmquist 指数，如表 1 所示。



1．从决策单元的全要素效率变化指数来看，对贫困县而言，2007 年和 2012 年到了投资

效率最优，而从是否实施改革来看，实施改革的贫困县投资效率出现了增加，并在 2012 年

达到了最优，但随后投资效率出现下降，而未实施改革的贫困县则在 2007 年和 2012 年期间

均为达到投资效率最优，随后也有类似的趋势。这表明，实施改革与否对贫困县而言并未能

显著改变其投资效率（见表 1)。对非贫困县而言，决策单元的全要素效率 2012 年达到最优

，其中实施改革的非贫困县在 2012 年达到投资效率最优，而未实施改革的非贫困县则在此

期间均未达到投资效率最优（见表 2)。依据技术进步效率变化值可以看出，在 2012 年只有

未实施改革的非贫困县的效率指标值小于 1，其他均大于 1,说明 2012 年除未实施改革的非

贫困县外，其他县的投资有效，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

2．从决策单元的投资规模效率变化指数来看，实施改革的贫困县在 2011 年和 2012 年

均取得投资规模效率，未实施改革的贫困县在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均取得投资规模效

率。实施和未实施改革的非贫困县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均取得投资规模效率。总体上讲，非

贫困县投资增加滞后一年，说明财政支出存在攀比效应。从实施改革前后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实施改革的贫困县在改革前后的投资规模效率平均值均大于 1，并有所提高；未实施改革

的贫困县在改革后的投资规模效率平均值大于 1，高于改革前，说明改革后未实施改革的贫

困县的投资规模增加。从表 2 可以看出，湖南省非贫困县在 2010 年实施改革后，其投资规

模效率平均值均由改革实施前的大于 1，变化到改革实施后的小于 1。具体为实施改革的非

贫困县，在 2006 一 2009 年的平均投资规模效率为 1.017，但在 2010 一 2014 年的平均投资

规模效率为 0.964；未实施改革的非贫困县，在 2006 一 2009 年的平均投资规模．效率为 1.029

，但在 2010 一 2014 年的平均投资规模效率为 0.974，说明改革后，非贫困县整体财政支出

规模相对减少，未实施改革的非贫困县减少幅度更大。

3．从投资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来看，贫困县在实施改革后的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大于 1，处于高效阶段。而在改革前，只有 2006 年和 2008

年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大于 1(具体见表 1)。非贫困县中，实施改革的非贫困县在 2007

年、2009 年、2011 年和 2012 年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大于 1，未实施改革的非贫困县在 2006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3 年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大于 1。从改革前后的平均值可以看

出，贫困县改革后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大于 1，而改革前均小于 1。而非贫困县刚好相反

，改革前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大于 1，而改革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小于 1。可见“省

直管县”改革后贫困县提高了财政支出的管理和技术。

4．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在整个研究期间的波动变化较大，贫困县只有 2007 年和 2012 年

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大于 1，其他时间均小于 1。实施改革的非贫困县只有 2012 年和 2014 年

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大于 1，未实施改革的非贫困县只有 2014 年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大于 1，其

他时间均小于 1。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与全要素生产效率指数的变动方向基本保持一致（除未

实施改革的非贫困县 2014 年外），这说明技术进步的变化与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变化相关性

较高。

四、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全要素生产效率指数只有极少数年份大于 1，整体上是小于 1 的，处于低效状态。这

说明湖南省在教育和卫生公共品方面的投人虽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若以历年的投人产出作

为参照，近年来湖南省的教育和卫生行业的综合效率却下降，可能是由于投人并未实现最佳

组合的产出，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导致的。

2.“省直管县”财政支出效率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投资规模，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尚

未发挥作用或者作用不明显。因此，要提高湖南教育和卫生领域投资效率，必须综合考虑技

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优化投资规模等因素。

3.“省直管县”改革后，资源相对更多地投人贫困县和实施改革县。

（二）对策建议

1．贫困县财政支出效率提高主要来源于支出规模的扩大，而财政支出效率中受管理和



技术水平的影响较少，需要合理确定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提高财政支出的管理水平。

要将具有地域性管理信息优势但对其他区域影响较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部分社会保障、

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事项等作为省和市县共同事权；把地域性信息强、对其他地区影

响较弱并主要与当地居民有关的事务交给市县，提升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对于公共性

强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农业和环境保护等，政府不能“

缺位”，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能力，承担起该管却没管或没管好的公共事务。

2．贫困县的财政支出规模效率要高于非贫困县的财政支出规模效率，非贫困县中未实

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县平均财政支出规模效率要低于实施改革的县平均财政支

出规模效率。要强化省级政府统筹平衡责任，合理确定省级政府占全省收人的比重，加大区

域内财力调节力度，逐步缩小省以下地方政府财力差距。重点是加强分类指导，可按经济发

展水平和财力标准划分经济较发达县、中等发展水平县、经济困难县，研究建立对不同发展

程度县级财政公共服务能力的平衡机制：对于财力好、经济较发达县，执行省级不予补助，

由县级自己承担支出责任；对于经济困难县、生态主体功能县市，执行支出缺口省级全额补

助政策；对于中等发展水平县，执行公共服务支出省级差额补助政策。推进政府财政精细化

管理。

3.“省直管县”后，市对县在财政方面的控制力、约束力减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级

行政区内跨县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一些跨县跨区域项目的规划制定和实施、经费筹措难度加

大。因此，要合理界定市县跨区域公共服务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跨县区公共基础项目经费

合理负担机制。要以“财改”为突破口，加快“政改”步伐，认真总结 13 个“省直管县”经

济体制改革试点县市的试点经验，全面梳理省、市可以下放县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特别

是土地、金融、投资等审批事项，凡是能够下放的要尽快下放，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人事权

、更多的财权、更大的资源支配权和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权，进一步增强县级政府对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自主决策和公共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县级的能动性，为县域经济的发

展提供各种有利条件，尽量减少财政改革单兵突进带来的“管人”“管事”与“管钱”不匹

配问题，增强地方经济的造血功能。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对县级政府的管理与监督，进一步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4．财政“省直管县”后，面对迥异的各县市情况、陡增的管理幅度，省级财政的压力

空前增加，主要是人员力量、业务素质、管理手段难以及时跟进，必须建立与省直管县相配

套的财政监督机制，进一步提高县级财政支出效率。要加强对县级财政制定和完善财政监管

措施和办法的指导，推动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资金运行制约机制。健全县级财政监管机

构，加强县级监管队伍建设，强化对直管县财政工作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财政干部科学管

理能力。


